固原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拟批固原市东环路南延伸段（G327线固原市东绕城段）道路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我局拟对以下固原市东环路南延伸段（G327线固原市东绕城段）道路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此次审批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拟作出审批意见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18年8月19日-2018年8月28日（5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0954-2688663     传真：0954-2669699      通讯地址：固原市民生大厦335室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之日起五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要求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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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
评价类别
	环境影响
评价机构
	建设项目
概    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
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固原市东环路南延伸段（G327线固原市东绕城段）道路项目
	位于固原市，起点位于原州区峡口村，终点顺接福银高速固原南出口连接线。
	固原市交通建设服务中心
	报告表
	重庆九天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
	本项目按二级公路设计时速60km/h的标准设计，采用GBM形式，K10+057.84-K14+875.0段路基宽15m=［4.0m混合车道（硬路肩）+3.5m行车道+3.5m行车道+4.0m混合车道（硬路肩）］，K14+820-K14+950段设置渐变段，路基宽由15m渐变至24.5m，K14+950-K15+057.84段路基宽24.5m=［0.75m土路肩+2.5m硬路肩+2×3.75m行车道+3.0m中间带2×3.75m行车道+2.5m硬路肩+0.75m土路肩］。项目总用地面积280014㎡（合420亩），用地性质为道路交通设施用地。本项目拟占用原州区开城镇大马庄村、二十里铺村、中山街道南关社区、峡口村土地25.2127h㎡，其中农用地15.66h㎡（耕地4.3937h㎡），建设用地9.3093h㎡，未利用地0.2434h㎡。本项目全线里程5.3km，总估算投资20154万元，其中环保投资约1288万，占总投资的6.39%，主要用于施工期的生态治理措施、废气治理措施、噪声治理措施、废水防治措施、固废治理措施及运营期环境监测。
。
	施工期
1、 废气环境影响：
1、 扬尘：在易扬尘的作业时段、作业环节采用洒水的方法减轻TSP污染。拟建项目所在地较为开阔，空气流通较好，汽车排放的废气能够较快地扩散，不会对当地的环境空气产生较大影响，但项目建设过程中仍应采取控制措施，加强施工机械的维护，使环境空气质量受到的影响降至最低。建筑施工中，建设单位在承包合同中要明确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责任；对暂时不能开工的裸露地面进行覆盖，超过三个月的，应当进行绿化、铺装或者遮盖；运输砂石、土方、水泥、渣土、垃圾等易产生扬尘的车辆，必须避开车行高峰时段，实行密闭或覆盖运输，严禁撒漏；贮存水泥、砂土等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应当密闭；不能密闭的，应当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并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加强道路的清扫保洁管理，推行清洁动力机械化清扫等低尘作业方式，防治扬尘污染。
为防止无组织排放的粉尘和二次扬尘，施工期建设单位应该严格按照《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HJ/T393-2007）、《固原市"蓝天碧水﹒绿色城乡"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固政发〔2016〕66号）、《固原市2017年城市施工扬尘污染治理实施方案》（固政办发〔2017〕54号）中的相关要求，采取以下污染防治措施：
①建立完善建设施工扬尘防治专项措施报备制度。新开工程提交的安全文明施工保证措施中，必须包含施工总承包单位编制的施工现场扬尘防治管控措施，并由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审核签字。
②严格实施建设施工现场封闭管理。施工现场四周设置高度不小于2.5m的封闭围挡。
③加强施工前防尘管理。应加强施工现场浮土及时清理和喷水降尘管理，建筑施工现场设置喷水降尘设施，遇干燥季节和大风天气时，应安排专人定时喷水降尘，保持路面清洁湿润。
④加强施工过程中的防尘管理。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出入口必须配备车辆冲洗设施，驶出施工现场的机动车辆要冲洗干净底盘和车轮后方可上路行驶，严禁车辆带泥出场。运送土方、渣土和建筑垃圾的车辆必须封闭或遮盖，不得冒装，严禁沿路遗漏或抛撒。
⑤加强露天堆料场的防尘管理。对于建筑材料堆料场，应采用篷布遮盖，避免作业起尘和风蚀起尘。堆场露天装卸作业时，采取洒水抑尘措施。
⑥加强道路清洁、冲洗作业管理。实施高效清洁的清扫作业方式，提高机械化作业面积，加强道路清扫保洁、喷雾降尘和洒水冲刷洗力度，对渣土运输路段每天不少于4次洒水冲洗作业。四级及四级以上大风天气停止人工清扫作业。
⑦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的弃土、弃料及其它建筑垃圾应及时清运，运输车辆应密闭或加盖篷布密封，在规定的地点倾倒或消纳并覆盖硬化。若在工地内堆置超过48h的，应密闭存放或及时进行覆盖，防止风蚀起尘及水蚀迁移；
⑧施工现场设置密闭式垃圾收集点用于存放施工垃圾，施工垃圾必须按照有关市容和环境卫生的管理规定及时清运到固原市垃圾填埋场处置；
⑨运输粉状物料的车辆不得超载、超速，并加盖蓬布，减少撒落；运输车辆行驶路线按照主管部门指定的路线运输，避开居民点和环境敏感点等；
⑩施工使用商品混凝土，施工单位不得在工地围护设施外设置材料堆场，工程完工后，施工单位须及时拆除施工场地围挡、安全防护设施和其他临时设施，并将施工场地及四周环境清理整洁。
通过采取上述防治措施，可有效控制施工扬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随着施工期的结束，该不利影响也会随之消失。
2、施工机械废气：主要来自施工机械和运输土方等原材料的汽车，其主要成分为CO、NOX以及未完全燃烧的HC等，其特点是排放量小，属间断性无组织排放。由于拟建项目所在地较为开阔，空气流通较好，汽车排放的废气能够较快地扩散，不会对当地的环境空气产生较大影响，但项目建设过程中仍应采取控制措施，加强施工机械的维护，使所有施工车辆、机械的尾气应达到国家规定的尾气排放标准，减小施工机械废气对环境空气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项目施工期必须严格落实工地周边围挡、物料堆放覆盖、出入车辆冲洗、施工现场地面硬化、土方及时清运、拆迁湿法作业等6项规范化防尘措施，实现6个100%要求。对扬尘严格采取了上述防治措施后，其浓度可得到有效控制，对环境影响较小。

2、 水环境影响：
1、施工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循环使用。
2、生活污水：施工队不设施工营地，租用周边的民房，用于施工现场及道路的抑尘用水。

3、 噪声环境影响：
①加强施工管理：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禁止夜间进行高噪声施工作业，严禁晚间22：00-6：00时段施工。
②降低施工设备噪声：采用低噪声设备；采用安装排气筒消音器和隔离发动机振动部件的方法降低噪声；对动力机械、设备加强定期检修、养护。
③降低人为噪声：按规定操作机械设备，模板、支架装卸过程中，尽量减少碰撞声音；尽量少用哨子等指挥作业。
④加强对集中居民点等路段的施工管理：合理制定施工计划，尽量将施工安排于节假日，或高噪设备避免于午休、夜间运行，项目小型拌合站应设置在远离道路附近居民区设置，减轻拌合站噪声对敏感点的影响。
⑤夜间施工：如确需夜间施工，应向当地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办理允许夜间施工的手续，同时还要在施工区域周围张贴公告，告知周边公民需要进行夜间施工，以取得周边居民的谅解后方可进行。
符合《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的要求。

4、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
⑴运土车辆及施工人员每次离开现场前，要清理干净沾带的泥土，在干燥的时节，应在运土车上洒水及加盖篷布以防泥土在运输过程中飞扬;
⑵对施工现场的建筑垃圾及时清理，在施工前取得固原市城市管理局的意见，并送至其指定的地点进行堆放；
⑶废弃在施工现场的金属应及时回收；
⑷土石方工程挖填量平衡设计，开挖的土石方定点堆放；
⑸弃土堆放至指定的弃土场，不得乱堆乱排；
⑹旧路面沥青铣刨料择地堆放待后期有低等级公路建设时，可对旧路面层混合料做冷再生处理加以利用，由于本项目工期紧，冷再生处理周期较长，因此本项目中不对旧路面层混合料进行冷再生处理，沥青混凝土为外购。
⑺旧路面沥青铣刨料处理可行性分析：
由于目前固原市原州区大部分地区正在进行海绵化改造、旧城改造等工程，多数旧路路段实行翻新改造，并计划和准备实施部分城市道路新建项目，沥青混凝土需求量较大，本项目旧路面沥青铣刨料可直接运至其他道路项目的筑路材料现场，或由沥青混凝土制作单位回收，对其做冷再生处理后，重复利用于道路建设当中，实现废物的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因此，本项目产生的旧路面沥青铣刨料处理方式可行。
（8）生活垃圾及时收集后就近运往沿线村庄垃圾集中收集点，集中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处理。

    五、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⑴工程占地影响分析
①永久占地
本项目推荐路线全长5.30km，含互通式菱形立交桥1座，拟占用原州区开城镇大马庄村、二十里铺村、中山街道南关社区、峡口村土地25.2127hm2，其中农用地15.66hm2（耕地4.3937hm2），建设用地9.3093hm2，未利用地0.2434hm2。
工程永久占地的环境影响主要体现在降低自然植被生产力、改变土壤的理化性质及生态过程。土地硬化使原来的旱地等变成地面硬质化的交通建设用地，使占地面积范围内的作物（植物）失去了生存和生长环境，损失了一定的生物量，对沿线农田造成了一定的生态影响，但不会改变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因此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较小；硬化路面阻碍了土壤与大气、地表水等环境因子和相互作用，影响了其正常的生态过程，对局部地区的土壤及土壤中的生物会产生影响。
②临时占地
工程临时占地对生态环境影响主要表现在新增水土流失上，应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方案”中相关措施，减缓施工期临时占地对生态的影响。
根据《固原市东环路南延伸段（G327线固原市东绕城段）道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总面积为35.23hm2，其中项目建设区面积（即项目建设扰动原地貌面积、损坏水土保持设施面积）为31.67hm2，直接影响区面积3.56hm2，项目区背景水土流失量2468.40t，如不采取有效水土流失防护措施，施工期与自然恢复期将产生的水土流失总量为5127.75t，新增水土流失量2659.35t。其中施工期的水土流失最为严重，占水土流失总量的71.45%，是水土流失防治的重点时段；路基桥涵区和弃土场区是水土流失防治的重点区域，路基桥涵区施工期水土流失量占水土流失总量的58.71%，弃土场区施工期水土流失量占水土流失总量的10.49%。
本项目施工人员租用路线周边村庄民房作为营地，不在公路施工现场设置施工营地；填土通过项目土方调配后无借土，因此本项目无取土场，弃土场共3处，弃土完成后进行植被绿化；筑路所需水泥混凝土及预制件均外购于当地商品混凝土拌合站，故不设置临时拌合站及预制厂。
本评价要求施工结束后，恢复为占地前的土地利用类型。本项目临时占地主要为施工材料及预制件临时堆放场地，施工结束后要进行建筑物设施拆除和土地平整，因地制宜恢复为耕地、林地或草地。施工结束经全面整地后，采用撒播种草的方式恢复植被，林草种选用当地物种。具体措施分述如下：
Ⅰ、保护腐殖质表土
要想真正落实临占地恢复的措施，表土是关键，尤其恢复耕地。施工组织设计中，应明确对主体工程、施工场所等临时占地的表土层（0-20cm）的剥离、临时堆放方案及其水土流失预防措施设计，确保肥力较高的表土层用于工程后期的土地复垦、草地恢复或景观绿化美化工程。
Ⅱ、采取因地制宜的土地恢复措施
由于地表形态、地形地貌、临时占地类型等恢复条件不同，土地恢复应该采取有针对性地措施，如，坡地恢复：施工结束后首先要削平地表、平整土地，然后复以表土。具体措施如下：
a.路基桥涵防治区
工程措施：排水沟5035m，边沟3570m，截水沟1650m，表土剥离13100m3，覆土整治13100m3。
植物措施：全面整地（人力）11.22hm2，穴状整地10824个，栽植金叶榆3656株，栽植紫穗槐2750株，栽植连翘2750株，栽植榆叶梅2750株，撒播种草11.22hm2。
临时措施：洒水降尘500m3，纤维网覆盖0.42hm2。
b.弃土场防治区
工程措施：平整场地1.02hm2。
植物措施：全面整地（人力）0.18hm2，漏斗状集水槽整地0.84hm2，穴播灌木0.84hm2，撒播种草0.18hm2。
因此，本项目建设后临时占地工程及时恢复原貌并播撒草籽绿化，几乎不改变当地的土地利用情况，不改变原土地性质，对土地利用影响轻微。
⑵取土及弃土生态环境影响防治措施及选址合理性分析
1#、2#弃土场位于拟建公路沿线，距本项目施工场地较近，方便弃土运输，其现状均为计划拆迁的农户平房，因其地势较低，拆迁后将与周围地势形成高差近5m左右的深坑，两处弃土场距离约200m，情况基本相同，面积共4200，弃土按平均堆高4.5m计，则估算其纳土量约2.55×105t，本项目拟在1#、2#弃土场共堆放约2.4×105t的弃土，该弃土场可满足本项目弃土堆放需求。由于其距本项目道路红线较近，将一部分弃土运至该处填埋，同时可起到巩固路基的作用。
3#弃土场位于北环路K2+160处路左侧20m处，根据现场调查，该处未设置导流渠，为天然冲沟，深度在20~60m，且该冲沟狭长，纳土量较大，沟长达200m左右，沟宽约20~40m，冲沟竖剖面呈梯形，估算其纳土量可达3.24×105t，本项目拟在3#弃土场堆放约2.87×105t的弃土，该弃土场可满足本项目剩余弃土的堆放需求。由于该处距北环路较近，且未设置导流渠，雨季时会加剧其水土流失，本项目弃土于该处冲沟填埋，并进行平整和撒播种草等措施后，可起到缓解该处水土流失的现状，由于该处弃土场距施工场地较远，要求弃土运输车辆在运输过程中必须进行篷布遮盖，防止土渣沿途洒漏影响环境。
综上所述，项目弃土场不占用基本农田、保护区、饮用水水源地、居住区等用地，占地为荒地和天然冲沟，排入弃土场的土石分类分层堆放（先堆石方、再堆土方，最后堆表土），并分层及时碾压（密实度满足相关要求），在对弃土场采取漏斗状集水槽整地、平整场地、全面整地（人力）和撒播种草等措施后，可有效控制因项目建设运行或现状自然环境造成的水土流失，因此，本项目弃土场选址合理。
⑶对植被影响
本项目会对占地范围内的植被产生破坏，对占地土壤产生扰动，对土壤生物环境亦产生干扰。项目临时占地应尽量占用农田，路线周边可占用荒草地，待施工结束后，平整恢复原地貌，并播撒草籽进行绿化，通过一定时期，可恢复至原貌。同时，施工中机械运输碾压及施工人员践踏也会对作业区及其周边植被产生一定程度上扰动。因此，加强施工管理和公路绿化工程，对降低项目建设扰动周边植被影响具有积极作用。
因此，在项目施工过程中，要实施公路的绿化工程，并加强对绿化植物和管理与养护，使其保证成活；强化公路沿线固体废弃物污染治理的监督工作，要求运输含尘物料的车加蓬布。
本项目施工期间对沿线区域植被的破坏较明显，但施工后期的道路主体工程绿化能有效解决沿线区域植被的生态恢复或生态补偿问题。
公路建设部门要严格按照交通部有关公路绿化要求实施公路绿化美化工作。这既可在一定程度上补偿、恢复因公路施工破坏的部分原有植被，也具有保护路基、减少水土流失、降低交通扬尘与噪声等综合环境效益。
公路工程用地根据当地条件进行绿化种植，为使绿化工程具有更好的水保作用，应注意下列问题：
A、路基边坡绿化与路基防护工程相结合；
B、绿化草种选择适宜当地气候的草种撒播；
C、注意保护沿线的已有自然景观，防止破坏；
⑷景观生态影响分析
项目在施工期对道路沿线景观基质影响较大，地表形态改变显著，取土以及路基施工将导致部分土层裸露。
在项目建成后，项目造成的景观影响可通过绿化来弥补，道路用地范围内全面绿化，不但能有效地补偿道路占用地造成的植被损失，也可起到美化环境、减少水土流失、防噪防尘等作用，形成良好的路界生态环境，同时通过结合周围环境地形和植被特点设计与之相应的路基绿化美化方案可改善道路延线区域生态环境，弥补对周围环境的破坏。

     六、环境风险影响分析
本项目的主要环境保护目标为沿线的乡镇、村庄，主要有峡口村、田家洼、秦家沟、赵家沟等，且部分沿线村庄在本次项目建设拆迁计划中，项目施工过程及拆迁过程中会对其产生一定影响。本评价要求建设单位在施工时，做好施工期的污染防治措施的同时，还应重点注意以下几点：
①项目在临近主要环境保护处进行施工时，须采取湿式作业等有效防尘措施，尽量减少风力扬尘的产生量；对于在施工场地堆放的少量用于回填土方，应加盖篷布，防止风力扬尘对主要环境保护目标的影响；
②严禁在临近主要环境保护的地方堆放易产生扬尘的物料，确实需要堆放时，须对堆放的建筑材料进行有效的遮盖处理；
③制订施工计划时，应尽可能避免高噪声设备同时施工。禁止在午休时间（12：00-14：00）及夜间（22：00-次日6：00）施工，在土方开挖和结构施工等过程中，确实需要在夜间施工的，建设单位必须征得当地环境保护管理部门的同意。
④施工前应取得相关部门文件，并与计划拆迁的村民做好沟通工作，取得其同意及谅解。根据项目黄土湿陷等级及项目所处环境，施工期选用湿陷性黄土路段处理方式，因本项目处于居民区段无法进行强夯，设计采用换填结合翻压方式处理，对全线采用路床换填砂砾及翻压80-120cm处理，再分层回填。
随着施工期的结束，改建项目产生的噪声、废水和扬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也将逐渐消失。采取以上有效的防治措施后，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噪声和粉尘对周围环境保护敏感目标的影响较小。

七、施工期对交通、农业、林地及景观的影响分析
⑴对交通影响分析及减缓措施
本项目施工期对交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道路的开挖阻碍交通；二是材料运输车辆将增加道路的交通量，因而在施工期内，难免造成局部路段出现交通拥挤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现有交通正常运行。为减少管道施工对交通的影响，使道路畅通，避免发生交通事故，本评价要求施工单位严格划定施工范围，合理布置施工场地，在进行施工作业前应与交管、市政部门及时沟通，办理相关施工占道手续，在交通量较大的道路交叉区域应优化施工工艺，选择影响较小的施工方法，在施工路段设置“前方施工”、“减速慢行”等警示牌，车流量较大的路段在必要时应在施工路段设专人负责指挥来往车辆的通行，为方便夜间过往车辆，减少事故发生概率，应在施工路段设置警示照明灯，用以引导车辆通行，运输车辆应尽量减少在路面上停留时间，做到合理调度。
⑵对农业及公益林地影响分析及减缓措施
本项目公路建设沿线两侧部分地带临近农田，并占用约78亩二级公益林地，开工前需取得固原市林业局的同意文件。部分施工活动及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扬尘会对农作物及林地的生长产生一定的影响。建设单位及施工单位应在施工前制定合理的施工方案及施工方式，严格控制施工作业带，避免对农作物产生扰动，并加强施工过程的洒水抑尘措施及施工材料、土方的覆盖措施等，施工废水设置临时沉淀池，经沉淀后用于洒水抑尘，不可随意排放，施工前应取得固原市城市管理局的意见，将建筑垃圾运至其制定地点堆放，项目弃土运至拟定的弃土场进行堆放，并采取覆土、洒水抑尘、植被恢复等措施。采取上述措施后将有效降低本项目对农业的影响。
⑶对景观影响分析及减缓措施
本项目施工过程将使地表裸露，在建筑材料和土方运输过程中遗洒，易引起道路扬尘，也会给周围景观产生不良影响，部分施工路段将对部分现状植被产生扰动及破坏。因此，施工过程中应严格控制施工作业带，设置施工围挡，并做好施工场地的清洁。项目建设对景观的不良影响是短期的，且是可以恢复的。

八、施工期环境管理
施工期间，建设单位应设立1名以上专职环保人员，负责在所承包工程施工时，严格执行和落实合同与投标文件中明确的环保措施及环保工作，配合环境监理人员，检查和纠正施工中对环保不利的行为。
施工过程中，需进行环境监理，使工程在设计、施工、运营等方面达到环境保护要求。公路施工环境保护监理是针对施工过程环境保护的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理，其主要任务，一是对工程建设过程中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进行监督管理，如工程及工程影响区内的噪声、废气、污水等污染物应达标排放，减少水土流失和生态破坏等；二是对建设项目配套的环保工程进行施工监理，确保“三同时”的实施。

运营期
1、对社会环境及交通的影响
本项目建成后，将改善项目区域的交通现状，缓解城市交通道路的压力。同时，加强拟建项目与原州区乡镇道路的相互联通，对改善当地通行条件差的现状，开发当地资源，改善当地生态环境，促进区域经济振兴，加快沿线群众脱贫致富步伐，拉动地方旅游业、促进经济快速发展都将起到重要作用。
2、对水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所在区域地势起伏，项目线路基排水均采用散排，凡设计纵坡≥3%的路段要设梯形边沟排水，以防止雨水对路基冲刷而造成水毁。对连续路段当路基纵坡持续增大超过3%时，边沟采用浆砌片石予以加固，并在适当位置设出水口，将水引至涵洞或远离路基；局部路段由于路面水流冲刷造成路基边坡拉槽现象严重的，要求设置拦水带和急流槽集中排水。因此，本项目运营期间地表水影响轻微。
3、对声环境的影响
建设单位应采取以下措施进一步降低交通噪声对敏感点的影响：道路运营期间，过往车辆不得超速行驶，对道路进行经常性维护，提高路面平整度，降低道路交通噪声，并在开工建设前取得有关部门意见，并于村民沟通，以便顺利完成拆迁工作。确保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b类区标准限值。
4、对环境空气的影响
拟建项目周边地势空旷，运营期汽车尾气排放对周围环境空气影响不存在超标现象，且随我国执行单车排放标准的不断提高，汽车尾气对沿线空气质量带来的影响轻微。
5、风险分析
本项目建成后，为当地车辆出行的主要道路，道路管理部门应在运营期间加强管理，禁止运输危险化学物品的运输车辆在项目道路上通行，公路进出口应设立禁运标志，且路过清水河路段应设立指示牌。雪天在路面撒盐后形成的盐水，顺公路边沟流自，应在雪天等特殊天气时于边沟排出口处设置收集设施，避免盐水流入周围土壤或水体中影响植物的生长及污染环境。




